三元区2024-2025年度见义勇为

拟奖励对象公示
为弘扬社会正气、鼓励见义勇为行为，根据《福建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》有关规定，现对三元区2024-2025年度见义勇为拟奖励对象进行公示。本次公示期为2025年10月27日至2025年10月31日，公示期间，请广大群众进行监督评议。如有意见，请在规定时间内向区见义勇为工作协会实名反映。联系电话：8231002，电子邮箱：syqwzfw2021@163.com。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三元区见义勇为工作协会
2025年10月27日

见义勇为个人事迹（4件4人）

1.黄建华，男，1975年1月生，三明市联华石油运输有限公司驾驶员

2024年12月30日7时许，黄建华驾驶油罐车从列西翁墩油库加满油后开往荆东加油站，途经梅列大桥和工业北路三岔口处等待红绿灯时，突然听到一声巨响，阵阵黑烟从车后方飘起。黄建华迅速判断应是发生了轮胎爆炸事故，立即下车检查。发现是旁边车道的挂车后轮爆炸，并引发火情。该路段交通流量大，近旁有菜市场、居民楼等人员集中区，需尽快控制火势。黄建华立即冲回车上取出8公斤装的灭火器，跑向起火点灭火，他认真观察火情，找准火点，有条不紊地进行灭火，同时提醒挂车驾驶员注意避险。最终，在黄建华的帮助下，火势被完全扑灭。黄建华随后自行驾车驶离现场。
2.梁智骋，男，1998年8月生，中共党员，73159部队卫生连战士

2025年2月12日20时50分许，梁智骋在徐碧融侨观邸小区返回家中时，发现一空置别墅院子里发生火灾，火势快速蔓延，瞬间窜至一米多高，别墅墙角堆放着六七个油漆桶和一堆木头等装修材料，存在爆炸风险。梁智骋一边跑向隔壁楼栋拿取灭火器，一边喊围观群众打电话报警，同时提醒围观人员特别是孩童抓紧避险。紧接着，梁智骋带着三个灭火器跑回火灾现场，他号召两名围观的成年男子一同参与救援，并指导两人的站位和灭火喷射技巧，精准高效地对火点进行针对性扑救，快速将火势压制。三瓶灭火器用完，明火得到初步控制，梁智骋提示物业人员切断电源系统并开启所有通风设施，协同开展二次排查。由于反应及时、操作得当，此次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。

3.陈焱芳，女，1980年1月生，中共党员，三钢集团维检事业部运保车间办事员

2025年3月7日19时27分许，陈焱芳与丈夫驾驶小轿车在梅列大桥往列西方向行驶至桥中段时，发现一女子双手攀在栏杆上，双脚离开地面向上攀爬，疑似要跳河轻生。陈焱芳立即让丈夫靠边停车，下车冲向该女子。短短几秒，等陈焱芳跑到女子身边，女子已面向桥外坐在护栏上，双脚悬空，随时有掉下桥的可能。陈焱芳立即用双手抓住女子左手臂，防止其向外倾倒，随即从背后环抱住其上半身，将其圈在怀里向桥内拉。此时，陈焱芳丈夫赶来帮忙，两人合力将女子拉回桥上。陈焱芳一边轻拍女子的背，一边与其交流，但女子始终没有反应。感觉女子状态不对，陈焱芳立即拨打110、120。救护车到达后，陈焱芳协助将女子送上救护车后便与丈夫离开现场。

4.李富连，男，1967年11月生，三钢集团长材事业部转炉车间工人

2025年6月30日12时20分许，一名约80岁男子在三元区好多多超市（城关店）内与妻子一同购物，准备乘坐自动扶梯下楼时，被自动运行中的扶手拖动，慌乱中的老人失去平衡，被翻甩出扶梯，只剩一只手抓着扶手，身体悬在扶梯外侧，扶梯距地面约4米高。老人的妻子见状立即伸手抓住其手臂。近旁的超市女员工罗尾群发现情况，一个箭步冲向扶梯，牢牢抓住老人的手臂。几乎同时，在购物的李富连也发现险情，立即冲上前，一把抓紧老人的手腕，身体向后倾斜，脚抵着扶梯边沿发力，成功防止老人坠落。接着三人合力，抱着老人的一只胳膊和背部。此时，另一名超市员工及时关停了自动扶梯并上前帮忙，李富连抱着老人的上半身向里拖，几人合力将老人救回扶梯内，脱离危险。
二、见义勇为群体事迹（3件6人）

1.庄焕桢，男，1991年1月生，三明市庄记世家百货有限公司总经理

庄汉忠，男，1970年4月生，三明市庄记世家百货有限公司董事长

2024年8月28日11时30分许，庄焕桢在列东玫瑰新村家中透过窗户向外看时，发现正对面楼栋的楼顶，有一男子双手攀着墙沿，双脚掂在一扇窗沿上，挂在楼顶边缘，且身上未系有安全绳等防护设备。意识到有险情，庄焕桢立即电话告知小区物业，同时叫上隔壁的庄汉忠一同前往查看情况。两人与赶来的两名物业保安汇合前往楼顶，只见男子悬在17层高的楼栋外，面色苍白、眼神已开始迷离。天台上无任何借力点，庄焕祯和两名保安全身扑在地上，庄汉忠蹲着，四人两两一组，尽量靠近天台边沿，分别抓住男子的两只手，尝试将其拉上来，但都无法成功。期间，庄焕桢尝试与男子交流，鼓励其保持清醒，但男子体力透支，呈半晕厥状态，庄焕桢立即拨打报警电话。此时，庄汉忠看到墙角有一条似网线的绳子，便赶忙用绳子一头将男子的左手臂环绕几圈固定，再把另一头绑在墙体边沿的避雷针上。四人维持着趴和蹲的姿势紧紧抓着男子，救援持续了二十多分钟。随后，民警和消防员及时到场，用专业的救援绳索用了近十分钟成功将男子救起。

2.庄共鸣，男，1958年4月生，福建无线电设备厂退休工人
田亚飞，男，1995年5月生，三明市路桥集团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职工

2024年12月30日17时许，庄共鸣散步回家走到三元区台江大桥中间段时，看见前面有一个二三十岁女子突然爬上栏杆，翻出桥外。惊觉女子有跳河轻生念头，庄共鸣连忙快步上前喊住女子“你不敢做这种事！”。此时女子的两只脚踩在栏杆外的横梁上，双手暂未松开栏杆，女子恍惚说着自己想要跳下去游泳。庄共鸣马上接话试图将女子劝回桥上。此时，田亚飞下班骑车经过，看到桥上护栏内外的庄共鸣和女子两人，察觉到不对劲，转身向两人跑去。经过劝导，庄共鸣感觉女子情绪有所稳定，便尝试伸手去拉回女子。跑过来的田亚飞瞅准时机跨出一大步，两人一起使劲，将女子从栏杆外拉回桥上。随后，庄共鸣、田亚飞两人一直在现场守护安抚着女子并报警，直至民警到场。

 3.邱加雄，男，2005年3月生，共青团员，三明市宏博电机工程有限公司职员

林翀，男，2005年5月生，三明市三元区城关街道居民
2025年1月9日0时许，邱加雄与林翀在下洋江滨路河边步道上散步至下洋索桥附近时，听到附近传来微弱的呼救声。顺着呼救声往前走，发现声音来自河里。邱加雄立即翻过河边约1.2米的护栏，打开手机手电筒往河里照，透过丛生的杂草，只见一位五六十岁的女子泡在距岸边约5米的河水里，双手紧紧抓着一根固定竹筏用的钢绳，哆嗦着喊着救命。钢绳的另一头系在岸边护栏上，冬季的夜间天气接近0度（约4-5度），可见范围内没有任何礁石。两人立即报警，但都不识水性无法入水救援，担心女子会因为寒冷和体力透支被河水冲走，邱加雄和林翀便一齐站在护栏外，分别用一只胳膊勾着护栏，另一只手拉扯钢绳，两人多番尝试将女子往岸边拉上岸却未能成功。两人商量决定，由邱加雄继续抓紧钢绳等待救援。林翀则翻回护栏内，跑向显眼处并呼喊救援，为赶来的民警和消防人员节约救援时间。约20分钟后，经过各方的配合，落水女子被成功救起，送医后脱离生命危险。

